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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员 许筠钰）
非遗之光，戏曲之美。昨日下午，纪念著名表演
艺术家柯贤溪诞辰118周年暨第八届小罗溪艺
术文艺会演在晋江英林镇万业城热闹上演，为村
民献上了一场独具闽南特色的传统文化“盛宴”。

文艺会演在柯星幼儿园精彩的开场鼓舞
《开门红》中拉开序幕。随后，打击乐《爱我中
华》、高甲戏《英林姑娘要出嫁》、时装秀《蜜蜜·
天使宝贝》、南音《三两千金》《直入花园》等相继
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柯贤溪，艺名“肖罗溪”，英林镇沪厝垵村
人，高甲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丑角表演而闻
名，在高甲戏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其表演艺术
被后人称为“柯派艺术”，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英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第八届小罗
溪艺术节文艺会演，不仅是铭记柯贤溪德艺双
馨的艺术成就，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近年来，英林镇在柯派高甲人才培养、
文化互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探索，常态化开展
高甲戏进乡村活动，不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也为英林文化艺术事业注入更多活力。

本次活动由英林镇人民政府、英林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主办，晋江市柯派高甲艺术妇女
儿童体验点、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
基地、英林镇妇女联合会、英林镇文体服务科共
同承办。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日前，晋江
英林镇对辖区出现的占道经营、占道堆
放、“滴撒漏”、随意堆放建筑垃圾等10起
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进行曝光和处罚。

案例一、案例二：5 月 28 日，彭某梅、
陈某海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在英林镇
西塔路 17 号对面占道经营。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泉州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晋江市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2023
版（试行）》规定，对两人作出责令改正，并
各处罚款100元的处罚。

案例三、案例四、案例五、案例六：5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6 月 24 日，英林镇执
法人员巡查分别发现金东路、龙马路、龙
英路、龙马路的路面大面积污染，经调查
取证，分别为李某驾驶车辆闽 C77585 运
载废布料、泉州市某顺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驾驶员驾驶车辆闽 C83052 运载沙土、泉

州市某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驾驶员驾驶
车辆闽 C38059 运载沙土、刘某驾驶车辆
闽CA7248运载建筑垃圾时，车辆货厢不
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的。根据《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福建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晋江市城市管理行
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2023版（试行）》的
规定，对上述当事人作出责令改正，采取补
救措施，并各处罚款800元的处罚。

案例七：5 月 17 日，章某兰在英林镇
龙英路 1186 号进行店面装修，将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在龙英路1186号门口。根据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晋江市城市管
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 2023 版（试
行）》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0元的处罚。

案例八：6 月 22 日，厦门某生发物流
有限公司派驾驶员驾驶车辆闽 DH3621
将建筑垃圾乱倒在英林镇沪厝垵村海

边。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晋江
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
2023版（试行）》第69项较轻档的规定，对
当事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罚款5000元的处罚。

案例九：6 月 24 日，张某发在高湖村
天寿路 136 号门口电线杆上张贴小广
告。根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晋江市城市管
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 2023 版（试
行）》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500元的处罚。

案例十：6 月 21 日，英林镇执法人员
巡查发现某果一号水果店将生活垃圾随
意堆放在龙英路 1454 号门口。根据《泉
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晋江市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2023
版（试行）》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责令清理，
并处罚款300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近日，晋江
市新塘街道对辖区 10起市容环卫反面案
例进行曝光，督促广大市民以案为鉴、以
案促改。

案例1：福建某工程公司在东西三路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依据《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第 26 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
处以警告、罚款5000元。

案例2-5：江某朋未采取密闭措施运
载砂石途经晋新路；陶某未采取密闭措施运
载砂石途经福兴路；章某义未采取密闭措施

运载砂石途经和丰路；舒某未采取密闭措施
运载砂石途经晋新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6条规定，责令上
述当事人改正，并各处以罚款2000元。

案例6：杨某梁运载砂石途经晋新
路，虽采取密闭措施但造成遗撒。依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30条第3项规定，责令其改正，处以警
告、罚款800元。

案例7：苏某元未经批准擅自在新城
路树上张贴广告。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 30 条第 3 项规
定，责令其改正，并处以罚款500元。

案例8：金某喜在后洋龙井桥段空地
随意倾倒垃圾。依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 51 条规定，责令其改
正，并处以罚款100元。

案例9-10：张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梧林
传统村落占道经营；米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新
塘嘉园路占道经营。依据《泉州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第48条第1款第3项规
定，责令上述当事人改正，处以罚款100元。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近段时间以来，晋江永
和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在辖区例行巡查过程
中，查处了10宗“滴撒漏”、乱张贴广告宣传品、未经
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行为。

案例一：吴某汉于5月29日在旦厝村菜市场旁
电线杆上张贴广告。

案例二：许某安于6月13日在旦厝村菜市场旁
电线杆上张贴广告。

案例三：周某坚于6月20日在永和村锦石街万
丰盛超市旁电箱上张贴广告。

案例四：徐某南于6月25日在英墩村灵石路兴
康内科诊所店面284号路灯杆上张贴广告。

案例五：关某之于6月25日在英墩村灵石路恒
源超市正门口电线杆上张贴广告。

案例六：李某财于6月26日在山前灵石路达亿
集团对面电线杆上张贴广告。

以上当事人违反了《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福建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及
参照《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以罚款500元。

案例七：许某展于6月6日在大深路永和镇茂亭
村路段红绿灯下随意倾倒、堆放建筑垃圾。

当事人违反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
条的规定，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警告及
罚款200元。

案例八：庄某楚于6月14日在永和村永和幼儿
园对面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

当事人违反了《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福建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及参照
《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500元。

案例九：刘某于6月14日在永和镇诚信路擅自
占用城市道路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当事人违反了《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福建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及参照
《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以罚款200元。

案例十：吴某淑于6月24日在永和村锦石街万
丰盛超市门口广场上乱扔垃圾。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
《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100元。

本报讯（记者 陈心心）为增强民众
人居环境保护意识，近日，晋江内坑镇曝
光并处罚了辖区 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
案例，希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主动关注
并自觉维护生活环境。

案例一：蒲某安在内坑镇锦丰路上方
村交界口运输散装货物未覆盖造成遗
撒。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责令其
改正，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二：陈某耳在内坑镇锦兴路路侧
绿化带处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
收集点的收集容器内，随意倾倒生活垃
圾。根据《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50元。

案例三：魏某活在内坑镇锦丰路（派
出所对面）人行道处占道堆放物品、占道
经营。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责令
其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四：张某普在内坑镇内坑工业区
路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收集点
的收集容器内，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

《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六十四
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五：钟某荣在内坑镇上方村鼎盛
游泳会馆西北约10米处空地焚烧生活垃
圾。根据《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50元。

案例六：乐某旺在内坑镇锦丰路（派
出所对面）人行道处占道堆放物品。根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三）项，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100元。

案例七：王某刚在内坑镇吉安路(乐
安居住人集装箱厂)处运输散装货物未覆

盖，造成遗撒。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
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八：姚某高在内坑镇景山路与恒
安工业区交界处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到指定收集点的收集容器内，随意倾倒生
活垃圾。根据《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
罚款50元。

案例九：邓某信在内坑镇莲兴路12号
路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收集点
的收集容器内，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

《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六十四
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十：陈某团在内坑镇锦兴路香槟
云城路口人行道处占道经营。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
条第（三）项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100元。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近日，池店镇对辖
区影响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的行为和处理结果进
行公开曝光，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监督，共同
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人居环境。

案例一：5 月 29 日，唐某笑驾驶运输车辆
（闽C59XG5）在唐厝村玉燕路“滴撒漏”。根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
（六）项规定，处罚款500元。

案例二：6月3日，李某扬在唐厝村随意倾
倒生活垃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100元。

案例三：6月4日，吴章某在迎宾路池店镇
雍锦府附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
100元。

案例四：6月4日，彭某未经批准，擅自在龙
池路占道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100元。

案例五：6月13日，李某将在赤塘村北大路
经营的烧烤店烟囱朝向街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
100元。

案例六：6月16日，吴某召驾驶小型无牌三
轮车在御辇村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
款50元。

案例七：6月17日，季某虎驾驶挖掘机带土
驶入龙池路，严重污染路面。根据《福建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规
定，处罚款1000元。

案例八：6月21日，黄某霞在凤池西路辅道
擅自堆放杂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100元。

案例九：6 月 21 日，杨某税在赤塘村北区
121 号经营的餐饮店烟囱朝向街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
罚款100元。

案例十：6月25日，陶某琼驾驶小型电动斗
车在赤塘村委会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处罚款50元。

案例十一：6月25日，杨某亮在唐厝村文玉
路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款50元。

案例十二：6月26日，李某强驾驶小型无牌
三轮车在屿崆小学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处罚款50元。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推进理论学习宣传
阐释工作持续深化、内化、转化，争当理论武装“优
等生”。昨日上午，“新晋讲·镇镇有声”陈埭专场
宣讲活动在晋江国际鞋纺城举办。

此次宣讲活动以“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进基
层网格治理”为主题，围绕如何扎实推进党建引
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选择网格工作中涌现出来
的先进典型为宣讲嘉宾，以讲述网格工作经历经
验、分享思想感悟的形式，充分展示各层级优秀
网格长、网格员在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中
的经验与做法，为广大网格长、网格员经验交流
提供平台。

宣讲活动中，洋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洋埭村一级网格长林和杰作“党建引领基层网
格治理”专题宣讲；海尾村一级网格专职网格员冯
荣作“团结协作 共筑网格大家庭”专题宣讲；桂林
村第三网格专职网格员陈素菱作“小网格 大服
务”宣讲。

三位宣讲人通过讲述自身工作经历，结合
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将网格工作落
到实处。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
题，他们通过实地走访、主动服务等方式，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不仅展示了网格治理
的成效，也为在场的网格长、网格员提供了借
鉴经验。

陈埭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宣讲活动，
旨在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激励广大网
格长、网格员在基层网格治理中担当作为，推进基
层网格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推动陈埭镇党建引
领基层网格治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此次宣讲活动由中共晋江市陈埭镇委员会、
晋江市陈埭镇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福建晋江鞋
纺城有限责任公司支部委员会、陈埭镇社会事
务办承办，陈埭镇各村（社区）主干、专职网格员
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 6月26日，晋江深
沪司法所联合深沪派出所、坑边村委会等，在深
沪镇坑边侨史馆开展涉侨法律服务暨侨法宣传
进乡村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村民参观坑边侨
史馆、参加书写侨批等体验活动，了解华侨历史
文化；设置涉侨公证事务、涉侨法律援助、警侨服
务等法治宣传咨询台，开展普法宣讲并提供现场
咨询服务；设置“与法同行”普法套圈、“法照我
心”趣味投壶、“知法守法”普法快问快答等小游
戏，多形式开展法律宣传，使村民在游戏体验中
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工作人员还在现
场推广“掌上法律顾问”微信小程序，引导村民通
过线上小程序进行法律问题咨询。

本次活动共发放普法宣传单及普法宣传品
100余份，通过本次普法宣传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完善涉侨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律宣传形式，
依法维护侨胞、侨眷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近日，晋江
西园街道后间社区 97岁老人蔡皮向晋江
市西园街道公益慈善协会捐赠 9999.99
元，以行动诠释慈善情怀。

昨天下午，后间社区第二网格，今年
61岁的赖祥江与母亲蔡皮聊着家常。说
起捐款一事，蔡皮说：“钱放着也是花，捐
出来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何乐不为？”

赖祥江告诉记者，有一天傍晚，他和母

亲在闲聊时，半开玩笑地说：“社区倡议大
家为慈善献爱心，你有没有钱要捐？”母亲
反问他，“需要捐多少？捐1万元行吗？”

“那不如捐9999.99元，希望您天长地
久、一世长久。”听了儿子的建议，蔡皮微
笑点头，并要求其立即办理。

21日19时38分，赖祥江通过微信向后
间社区党支部书记赖文琛转账9999.99元。

赖文琛告诉记者，老人的善举不仅展现

了慈善精神力量，也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9999.99元爱心款已转入社区爱心账户，将
由社区统一捐赠给即将成立的西园街道公益
慈善协会，定向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妈妈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我们长大
后日子越过越好，她时常教育我们要感恩
社会。”赖祥江说，母亲勤俭持家，与左邻
右舍和睦相处，育有5个儿子3个女儿，现
在，大家族和和美美。

深沪司法所开展
涉侨法律服务暨
侨法宣传进乡村活动

西园后间97岁老人捐款9999.99元

永和曝光一批
环境卫生反面案例

内坑曝光10起人居环境反面案例

池店曝光12起
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陈埭举办
“新晋讲·镇镇有声”
专场宣讲活动

新塘曝光10起市容环卫反面案例

英林曝光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非遗之光 戏曲之美
英林举办第八届
小罗溪艺术文艺会演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近日，CCTV
《走遍中国》栏目推出三集系列片《海丝泉
州》，展现“世界遗产之城”泉州海纳百川
的开放包容和泉州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其中，第二集节目《花语海韵》的部分片段
聚焦晋江梧林传统村落，向观众展现了古
村梧林的多元文化特色。

节目中，文旅推荐官曾国恒与身着娘
惹服饰的黄皓婧一同沉浸式漫游梧林传
统村落，并参观侨批馆、品尝娘惹美食，将

村落内各具特色的景观建筑背后的故事，
以及侨批文化、娘惹文化娓娓道来，通过
丰富精彩的镜头展现梧林的侨村新貌与
蓬勃发展的文旅经济。

该节目编导黄海波分享，在录制该档
节目时，初入梧林，看到福厦高铁从这座
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旁穿梭而过，且村落
内业态繁多，许多文化建筑遗产都得到了
活化利用，她便心生感慨。她认为，侨村
梧林不仅留存着海外侨胞的乡愁乡情，更

有着通向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能持续向
世人诠释闽南文化的精神气质。

据悉，《走遍中国》是在央视中文国际
频道（CCTV-4）播出的大型专题报道栏
目。该栏目以人文视角聚焦中国最新变
化，关注普通中国人身边的新现象、新风
尚、新事物，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解析当代中国的新
变化，帮助海内外观众深入了解当代中
国。

留存乡愁乡情 诠释闽南文化
梧林传统村落亮相央视《走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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